
附件1：

报 价 书

致：汕头市潮阳区供销合作联社
1、根据汕头市供销合作总社网站发布的《关于公开遴选“汕头市潮阳区省供销合作社系统2025年度中央财政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机构的公告》（简称公告），我方符合资格条件，愿以人民币         元（含税，大写：          万元）进行报价。我方承诺合同实施期间，该价格保持不变，并不因劳务、材料、技术服务等成本的价格变动以及工作量变化等其他因素而作任何调整。

2、我方已详细审核公告及有关附件。

3、我方承诺报价书所报价格是合同结算时的依据。

4、一旦我方报价中标，我方保证按贵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服务。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公告和本报价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报 价 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日    期： 2026 年   月   日




